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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与 

 

新余市新盛源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

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

 

 

 

二零一七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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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补充协议于 2017 年 4 月  日由以下各方在北京市西城区签署： 

甲方：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发行人”）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117 号德胜尚城 D 座 

法定代表人：黄绍文 

乙方：新余市新盛源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称“认购人”） 

住所：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新城大道工业展览馆 313 号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：刘海建 

鉴于： 

1. 甲乙双方于�¤ 313
�8 313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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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除上述条款变动外，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中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，并

在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生效之日起同时生效。 

第四条 本协议一式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协议双方各持一份，其余用作

上报材料时使用。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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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市新盛源投资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甲方：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 

日期：2017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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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市新盛源投资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乙   方：新余市新盛源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

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/授权代表： 

 

 

 

 

 

日期：2017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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